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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教发〔2021〕63 号

关于印发《喀左县 2021 年局直五所小学

学区划分方案》的通知

局直五所小学：

现将《喀左县 2021 年局直五所小学学区划分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各校依据文件精神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喀左县 2021 年局直五所小学学区划分方案

喀左县教育局

2021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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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左县 2021 年局直五所小学学区划分方案

为做好我县 2021 年小学招生考试工作，严格规范中小学办

学行为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现将城镇

五所小学学区划分如下；

喀左县蒙古族小学学区：

湖南路以南，南山公园附近林业家属楼等住宅小区住户。主

要包括：御水蒂王、博望 A 区、博望 B 区、博望 D 区、凌河郡、

一品城一期、一品城二期、一品城三期、花卉基地、老年公

寓、林业家属楼、宜居佳苑、学府一号、江南书苑、璟宸原著。

喀左县第二小学学区：

1.新华街（新华广场东）以西，民族街以东，建设路以

北，健康路（县医院通往双桥路）以南区域。

主要包括：华仕二期；老五金住宅；农发行住宅小区；

蒙中北住宅小区；古塔小区；古塔欣园；一中北住宅小区；

陈醋厂小区；棉麻公司小区；财富领域小区及附近住户；木

材公司住宅小区；信合小区。

2.健康路（县医院通往双桥路）以北，物资路段以东，

双桥到花炮厂路以西区域。

主要包括：工行住宅小区；海纳昱景；烟草住宅小区；

印刷厂小区；酱盐厂小区；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周边住宅小区

及区域间平房；红石胡同附近平房及楼房；清阳河畔、利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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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村及利州新村北部平房住户。

3.新华小区、鸿运花园、和顺家园和古韵书香、和谐家

园及附近住户。

4.安泰小区。

5.碾子沟村，红石村，于家营村。

喀左县第三小学学区：

1.花果山沟以东，胜利路以北，青年大街以西区域。

主要包括：富佳花园一期和二期，交通家属楼，天成颐

静园小区，土地局家属楼，千禧小区及二中附近平房住宅区。

建筑公司住宅小区、三角花坛北住宅小区、武装部住宅小区、

三小对过住宅小区、领秀家园、粮食小区、三小北平房区、

七栋房小区、政府家属楼、国税家居、电业家属楼、永惺楼、

财政家属楼、祥发小区、畜产楼、家俱厂楼、东盛豪庭。

2.老盐库住宅小区（原城市信用社南）；利州新区；步

行街南住宅小区（北村住宅楼、原广播局、技术监督局北住

宅小区）；吉诺小区；县医院西新建幸福里小区。

喀左县第四小学学区：

1.新华街（新华广场东）以东，东环路以西、建设路以

北、健康路（县医院通往双桥路）以南区域。（新华小区、

鸿运小区及区域间平房除外）。

主要包括：东昱小区、利州国际小区、大成国际小区、

东瑞新城小区、东鑫花园、东盛花园、原石油公司高层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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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、广电小区、农行住宅小区、华仕小区（一期）、教育

小区、宏达小区、福霖小区、金晟小区、原乳酸厂附近平房。

2.双桥至花炮厂路以东区域、建材城。

3.建设路（客运站前路）以南、南环路以北区域、生产

资料至景观桥路段以东、东环路以西。

主要包括：陶然新苑、蔬菜公司住宅楼、馨园小区、河

畔新城、水木清华、世纪家园、生产资料住宅小区、河畔新

村 B 段和 C 段区间平房、老砖厂周围住户。河畔新村 B 段，

丽都水岸, 雍德府、利州古城、鑫海花园小区(小河湾村、原

冷库), 职业中专周围住户。

4.原一小学路以东，客运站路以南,在水一方以北区域。

喀左县第五小学学区：

1.青年街以西、胜利路以南。

主要包括：凌河家园、橡胶家属楼、瑞祥小区、香格里

拉花园小区、腾龙新城、华鑫家园、颐顺家园、颐和家园、

颐兴家园，金鼎龙湾小区及附近平房。

2.健康路以北（党校右侧）花果山沟以西、二中以西区

域。

主要包括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家属小区、盛泰家园（水

电器材厂家属楼）及附近平房。

3.原喀左县蒙古族小学路以西，客运站路以南区域。

主要包括凌河小区、同利大厦小区、五金高层小区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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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白云宾馆新建小区）、运输管理站小区（含大城子镇教师

集资楼）、中兴家园小区（原一小学校址所在地）及上述地

段附近平房。

4.河畔新村 A 段、河畔家园小区。

5.在水一方小区。

6.五家子村、洞上村、双庙村、小城子村。

局直五所小学招生要求：

一、做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、农村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

少年入学工作。适龄儿童可以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，由父

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、居住证明、就业证明，

向居住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其指定学校接收，

接收学校不得以额外招生为由收取接收费用。教育行政部门

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，特别是返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

和留守儿童正常入学，乡镇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留守儿童

住宿。要逐步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

切实简化优化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，方便随迁子女入学。推

进融合教育，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

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。

二、严格控制班额。镇内五所小学班额标准为 40 人，最

大班要额控制在 45 人以下，坚决杜绝大班额的产生。有条件

的学校班额可缩小，实施小班化教学，以适应课程改革的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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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不得擅自跨区域招生。各校要按照招生范围和区域

招生，审核各种证明材料，不得擅自跨区域招生。

四、新生实行阳光平行分班。制定科学可行的平行分班

工作方案，建立和完善均衡搭配班主任和科任教师、学生排

序均等分组、教师搭配和学生分组公示、现场电脑分班、平

行分班监督保障、违规人员处罚办法、后转入学生随机抽签

入班、均衡搭配后续任课教师等制度，确保新生入学分班阳

光操作。

五、各校要充分依托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，提升

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，充分发挥学籍管理系统在治理择校问

题上的基础性、机制性作用。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

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

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学籍管理要实现“人籍一致”；原来没

有学籍的，要为学生新建学籍。暂无公民身份证号或原公民

身份证号不可用的学生，可以先建立临时学籍号，待取得真

实可用的身份证号并通过认证后，获得正式学籍号。学生没

有到校报到入学的，学校不得通过招生程序将其学籍注册成

正式在校生。

喀左县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20 日印发


